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碩士班 109 學年度入學學生畢業條件 
 畢業學分為 40學分(含論文指導 6學分) 

     學年 

修別 
第一學年 學

分 

學
時 

第二學年 學
分 

學
時 

(

13
學
分) 

共
同
必
修 

上 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 3 3 
論文寫作方法 

論文指導(一) 

1 

3 

1 

0 

下 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方法 3 3 
論文指導(二) 

論文 

3 

0 

0 

0 

選
修 

上
學
期(

八
選
三) 

公共事務專題研究 

民主治理與憲政發展專題研究 

公民社會專題研究 

多元文化專題研究 

地方治理專題研究 

行政法專題研究 

國際關係專題研究 

社區治理專題研究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一
般
選
修 

           
 

跨域治理專題研究 

校園法律問題專題研究 

公共管理專題研究 

行政組織與管理專題研究 

地方政府專題研究 

非營利組織專題研究 

文化產業專題研究 

倫理學專題研究 

政治社會學專題研究 

比較政治理論專題研究 

兩岸關係專題研究 

災害管理專題研究 

臺灣語言教育專題研究 

歐洲政治經濟專題研究 

國際機構與制度專題研究 

漢字圈文字政策專題研究 

租稅法專題研究 

歐洲治理專題研究 

研究設計基本原則 

多變量分析專題研究 

比較公共政策專題研究 

教育法規專題研究 

2 

3 

3 

3 

2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2 

3 

3 

2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2 

3 

3 

3 

2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2 

3 

3 

2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下
學
期(

八
選
三) 

公共政策專題研究 

政黨與選舉專題研究 

公民教育理論專題研究 

人權專題研究 

臺灣政治經濟發展專題研究 

總體經濟學專題研究 

全球治理專題研究 

民法專題研究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3 

畢
業
條
件 

1.本學年度入學碩士班之學生，最低畢業學分為 34學分，包含共同必修 3門 7學分(「社會科學量化研究

方法」、「社會科學質化研究方法」和「論文寫作方法」)，且必修「論文指導(一)」和「論文指導(二)」，

共計 6學分，惟不列入畢業學分。學生第一學年應修習選修課程至少 6科以上(上下學期各八選三)。凡

註冊後應至少修習一門科目(含論文)，否則應辦理休學。已修畢最低畢業學分而論文尚在撰寫中者，次

學年起每學期必須選修「論文」。 

2.教育學分另計，並依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之規定辦理。 

3.本系碩士班開設之科目，均可列入畢業學分。修習非本系碩士班開設的專業課程(含校外選課)，須先經

本系系務會議審核通過，並經相關程序核定後，方能修習且列入畢業學分，否則其學分不得視為本系碩

士班畢業學分，且選修本校他系(所)或校外課程以 6學分為限。 

4.本系碩士班學生欲修習博士班課程者，應經授課教師及系(所)主任(長)同意後，始得修習，但 

不計入本系碩士班畢業學分數。凡未經審核同意者，一律不予修習。 

5.研究生應於申請學位考試前修習通過於「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」(https://ethics.nctu.edu.tw/)

網路教學平台之「學術研究倫理教育」課程。 

6.畢業總學分數之遠距教學課程學分數，不得超過畢業總學分數之二分之一。 

 

https://ethics.nctu.edu.tw/

